
保 险 合 同 的 告 知 义 务 既 是 保 险 法 所 规 定 的 一 项 法 定 义

务!也是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!它要求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

订立和履行保险合同过程中!应正确"充分地披露与保险标的

危险估计有关的重要事实!保险人则依赖其告知的内容评价

风险# 告知义务制度的合理构建是保险业赖以生存的基石$
笔者基于现行保险法第 !" 条之规定!就告知义务的相关法律

问题的完善进行一些讨论$

一!告知义务之客观依据

告知义务!源 于 海 上 保 险%&告 知’(#$%&’(%)*+)用 语 源 自

英国 !,-. 年*海上保险法+!直译为&揭示’或&披露’$ 作为保

险法上&告知’!有的国家或地区保险法上称之为&说明’!指保

险合同订立之时!投保人应将有关保险标的的一切重要的事

实和情况向保险人作出口头或书面的真实可靠的陈述$
告知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!不受保险合同是否有明确约

定的影响!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$ &告知’也是先合

同义务!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必经程序$ 德国*保险契约法+第

!. 条第 ! 款规定,&要保人所知悉且对于危险承担系重要的

情况!应于契约订立时告知保险人--’$ 我国*保险法+第 !"
条第 ! 款规定,&订立保险合同!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

险合同的条款内容!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

情况提出询问!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$ ’我国台湾地区&保险

法’第 ./ 条规定,&订立契约时!要保人对于保险人之书面询

问!应据实说明$ ’
以现代信息经济学的&信息不对称理论’分析!告知义务

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针对具体

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或事实的信息不对称!由于保险标的一

直处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!只有投保人与被保险

人对其危险状况与事实非常知晓!而保险人只有依赖于被保

险人与投保人的信息披露才能有所了解!并且信赖其披露的

信息是真实的没有隐瞒或者错误$

早在 0-- 多年前!告知义务的创设者.有&英国海上保险

法之父’ 之称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就曾对告知义务的存在之根

由做出了经典解释!曼氏认为&保险合同是一个射倖合同!评

价危险的特定事实大都只有被保险人知道! 保险人信赖被保

险人的陈述!相信被保险人没有保留所知道的任何情况$如果

被保险人的保留诱致保险人确信某一情况不存在! 并以此为

依据做出错误的风险评估!保留这一情况就是欺诈!从而使保

险单无效$尽管被保险人是因为错误而没有告知!并无任何欺

诈的故意!但保险人仍然受到欺骗$ 保险单无效的原因是,实

际风险与保 险 人 在 订 立 合 同 时 所 了 解 并 愿 意 承 保 的 风 险 不

同$ ’1!2

保险人对保险事故发生的或然率进行评价和预测! 确定

是否接受承保!以及确定保险费率所依据的资料!基本来源于

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真实的陈述! 由于上面提到这种信息不对

称因素! 于是要求拥有完全信息的投保方应将保险标的的危

险状况及相关内容告知保险人! 这就是告知义务制度设立的

客观依据$由此我们显然也可以看出!告知义务制度是维系保

险业合理营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$

二!告知义务之基本范畴

!"告知义务主体!
针对告知义务主体的范围!各国立法规定不尽相同$如日

本在损失保险中规定投保人有告知义务! 生命保险中投保人

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告知义务% 德国则规定告知义务主体为投

保人及被保险人%法国.英国的规定与我国相同%韩国则要求

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负有告知义务% 美国有的州保险法规定被

保险人负告知义务! 有的州则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告

知义务!但美国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!投保人和被保险人

均负有告知义务$ 102根据我国*保险法+第 !" 条规定!我国告

知义务人仅界定为投保人! 被保险人是否负有告知义务未作

明文规定$我国台湾地区*保险法+第 ./ 条关于告知义务主体

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

陈 君
#北京理工大学" 北京 !$$$%!&

摘 要"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是保险法所规定的一项法定义务"告知义务制度的合理构建也是保险业赖以生存的基

石! 本文依据保险法理论和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"对我国保险告知义务主体#告知范围#告知义务之违反的法律后

果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!
关键词"保险法$ 保险合同$ 告知义务!
中图分类号"!"##$#%& 文献标识码"’ 文章编号"())"*++,)##))&$)+*))--*)+

收稿日期,0--/3-0304
作者简介,陈 君(!,.//)!女!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!副教授!研究方向为保险法.刑法$

第 ’ 卷第 ( 期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! 社 会 科 学 版 " )*+"’ ,*"(
-$$. 年 ’ 月 /012,34 05 678/8,9 8,:;8;1;7 05 ;7<=,0409> !:0<834 :<87,<7: 7?8;80," /@A"-$$.

BBC C



同样界定为投保人!
笔者认为"此条关于告知义务主体的规定有待完善"被保

险人同样应明确界定为告知义务主体# 无论在财产保险还是

人身保险中"被保险人都应负告知义务!由于被保险人受保险

合同保障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" 是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受损人

或受益人"根据权义一致原则"被保险人应负告知义务!并且"
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分离时" 如在被保险人故意不如实告知

时"保险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$如不享有"对保险人欠公平#
如享有"则又于法无据! !"#特别是在人身保险合同中"被保险

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了解最为透彻" 基于保险合同最大

诚信原则的要求"被保险人也应负有告知义务"以便保险人估

测保险费! 因此"在法条未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"应对我国

%保险法&第 $% 条作扩张解释"使告知义务主体包括投保人与

被保险人!

!"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!
告知的目的是帮助保险人决定是否订立保险合同或依何

种条款订立保险合同" 所以告知义务必须在保险人要作此项

决定前履行!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"我国保险立法与多数

国家相同"规定为’订立保险合同时("投保人应当履行如实告

知义务!所谓)订立保险合同时("是指投保人从提出投保申请

时起"到保险契约成立时止"在此时间段"义务人负有告知义

务! 需要指出的是"在保险人做出承保意思表示生效前"所有

可供保险人估测危险的重大事项" 皆须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

人依诚信原则而告知" 不应拘泥于投保人投保时所知悉的事

实! !&#由此看来"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"一般在合同

成立前履行即可!
但在寿险合同效力中止后申请复效时" 笔者认为投保人

或被保险人也应负告知义务!因为"寿险合同复效时的危险评

估较投保时更为重要! 在实务中不能排除被保险人因健康状

况欠佳或发现患有某种疾病申请复效"然而"许多疾病并非可

以通过一般体检查出"若不适用告知义务的规定"将有悖于保

险诚信理念"危及保险制度安全!据此"复效时"要求投保人或

被保险人应重新告知!
至于告知义务人的告知方式"各国法律均无特别的限制"

既可以是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的"也可以是明示方式*以文字

或语言形式明确告知保险人+或默示方式*通过作为或不作为

默认保险人所询问的事项+,基于多数告知义务人对保险专业

知识的匮乏" 并不完全知悉何为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

确定保险费率应当告知的重要情况"而作为保险人"不仅精通

保险业务" 且能判断何为足以影响其决定承保与否及评估保

险费率高低的具体情况! 因此"保险人的询问事项"应以书面

形式为宜! 在实务中"也通常采用书面询问回答方式"由保险

人在投保书中附加询问表"由投保人逐项据实填写!若告知义

务人主张已采用口头方式履行告知义务"须承担举证责任!

#"告知的范围!
在确定告知范围方面"存有两种观点-一是)无限告知主

义("即告知义务人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事项为限"必须将有关

危险的一切情况全部如实告知保险人#二是)询问告知主义("

即告知义务人只须对保险人的询问如实回答即可! 在)询问

告知主义(情形下"告知义务人仅对保险人所提出之书面询问

之事项负有告知义务"保险人未以书面询问之事项"无论是否

口头询问"告知义务人 均 不 负 告 知 义 务"此 为 告 知 义 务 之 免

除#然而在)无限告知主义(情形下"告知义务人除对保险人以

书面询问之事项应据实告知外"对于保险人未作书面询问且

足以影响危险评估的事项"且属告知义务人知悉或应当知悉

的"也负有告知义务!
针对告知范围的确立"我国%保险法&和%海商法&的具体

规定"存在一定差异! %保险法&第 $% 条规定")投保人应对保

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如实告

知(#%海商法&第 ’(( 条的规定是-)合同订立前"被保险人应

当将其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

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"如实告

知保险人! 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"
保险人没有询问的"被保险人无须告知! (由此可见"我国%保

险法&第 $% 条所采用的是)询问告知主义("告知义务人只须

对)有关情况(如实告知! 对于保险人已知或应知的事项"如

保险人未加询问" 则可以推定其免除了告知义务人的义务!
但海上保险中告知义务人如实告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

前提"而采用)无限告知主义("即无论保险人是否询问"除非

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"告知义务人都应当将与保险危险有关

的重要情况主动告知保险人!
笔者认为"告知义务旨在遵循诚实信用和实现对价平衡"

要求告知义务人所告知并说明的应是足以影响保险关系的重

大事项"因此"告知义务人的告知范围应界定在-首先从事项

内容上说"告知的内容应是重要事实"应是保险人所不知晓并

由其做出询问的事项#其次从事项)形式(上说"告知的事项是

告知义务人知悉或应当知悉的事项! 所谓)知悉(的事项是指

告知义务人实际已了解到的各项情况或事实"不论是通过何

种方法.手段获悉#所谓)应当知悉("是指告知义务人*投保人

或者被保险人+在其自身实际业务中)推定其知悉(的各项情

况"而不论是否实际知悉! !)#

三!告知义务之违反

$%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!
告知义务的违反"通常表现为故意隐匿和过失遗漏两种

情况! 故意隐匿是指投保人就其说明义务范围内的事项"明

知其情形"而故意不为告知! !*#过失遗漏是指投保人就其说明

义务范围内的事项"知悉或应当知悉其情况"但因过失而未能

予以说明! 投保人的过失行为又表现为两种情况-一是对保

险标的的有关情况应当向保险人说明"但由于疏忽而没有履

行如实告知义务#二是对保险标的的有关危险情况应当了解

但由于大意没有了解而未能如实告知! !%#过失包括一般过失

和重大过失"作为告知义务人并不可能完全知悉并了解保险

专业知识"属于弱势一 方"再 加 之 技 术 因 素 与 客 观 条 件 的 影

响"会导致告知义务人对保险标的不能正确掌握"因此告知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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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人仅需尽一般人注意义务即可!

"日本商法典#第 !"" 条第 # 项及 !$% 条第 # 项$以%恶意

或重大过失&为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’"德国保险契约法#
第 #% 条第 # 项$以%恶意&为主观要件’"法国保险契约法#第

&& 条第 # 项$以%故意&为主观要件! 从国际保险法规定的一

般情况看$保险人欲解除契约或使契约产生无效之效果$均须

就义务人之故(恶)意或重大过失负举证责任!
我国"保险法#第 #$ 条第 & 款规定*%投保人故意隐瞒事

实$不履行告知义务的$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$足

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$ 保险

人有权解除合同! &依此规定$我国保险法显然采取过错归责

原则$ 将可归责于告知义务人的主观要件作为构成告知义务

之违反的要件$ 而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错的情形排除在

外!当告知义务人出于故意违反告知义务$保险人一律可解除

保险合同! 而告知义务人出于过失的情形$应区别对待! 当告

知义务人因一般过失违反告知义务$ 不应构成告知义务的违

反$保险人不得据此享有合同解除权’只有在义务的违反足以

影响保险人评估危险存在重大过失时$保险人才可解除合同!

!"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!

告知义务的违反$依一般法理属缔约过失责任$直接导致

合同的相对人即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按照实际存在的因

素计算保险费! 依据合同法规定$缔约过失责任所产生的法

律后果为相对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! 但我国保险法规定$在

告知义务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$保险人只享有解除合同的

权利$而且该解除权属法定解除权$保险人向告知义务人发出

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后产生法律效力$毋须征得对方同意!
我国保险法第 #$ 条规定$%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

义务的$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$不承担

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$并不退还保险费! &%投保人因

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$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$
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$不承担赔偿或

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$但可以退还保险费! &据此表明$投保

人对告知义务的违反产生不同的情况并出现不同法律后果*
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情形下$毋须具备因果关系$对合同

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$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

保险金的责任’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$要求过失未履

行告知义务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具备直接因果关系时$保

险人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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